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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

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

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諒解備忘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賣方

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諒解備忘錄。

一般事項

倘可能收購事項付諸實行，則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可能收購事項另作公佈。

概不保證本公佈所述任何交易將付諸實行或最終落實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務請注意，可能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訂立正式協議（其主要條款及

條件有待協定）後方可作實。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付諸實行，且可能收購項之

最終架構及條款有待資產重組的結果及訂約各方進一步磋商，故尚未落實並可

能有別於諒解備忘錄所載者。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

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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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聯交所交

易時段後），本公司與趙靜女士、侯雲德先生、李正軍先生及葛繼乾先生（統稱

「賣方」）就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公司）可能向賣方收購（「可能收購事項」）北京金

迪克生物技術研究所（「目標公司」）若干股本權益之共同意願訂立諒解備忘錄（「諒

解備忘錄」）。有關諒解備忘錄之詳情載列如下：

諒解備忘錄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趙靜女士、侯雲德先生、李正軍先生及葛繼乾先生，作為賣

方；及

(2)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之獨立第三方，且與上述各方

概無關連。

擬收購資產

根據諒解備忘錄，賣方有意出售及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公司）有意收購目標公司

之若干股權。

於本公佈日期，賣方於目標公司中擁有61%股權。

代價

可能收購事項項下的股權數額及有關代價的付款條款須由諒解備忘錄的訂約方進

一步磋商而釐定，而可能收購事項的代價將不會多於港幣22,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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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性

根據諒解備忘錄，從諒解備忘錄日期開始至 (i)簽訂諒解備忘錄後九十 (90)天；

或 (ii)訂約各方以書面確認不再繼續可能收購事項；或 (iii)任何訂約方（或其附屬公

司及聯屬公司或其代表）違反諒解備忘錄內所載保密責任止期間（以較早者為準）

（「獨家期間」），賣方不得與買方（或其全資附屬公司）以及任何其他人士就買賣目

標公司的權益訂立任何協議、安排或諒解；及 (ii)訂約各方將在不包括所有其他人

士的情況下真誠地就可能收購事項進行磋商。

盡職審查

簽署諒解備忘錄後及於獨家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顧問及╱或代理）有權對目標公

司之狀況、法定擁有權、法律及其他事務進行盡職審查。賣方須就此向本公司

（及其顧問及╱或代理）提供協助。

正式協議

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須以真誠原則進行磋商，以確保盡快並無論如何於簽訂諒解

備忘錄日期起計九十 (90)日內（或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較後日

期）或之前訂立正式協議。

法律效力

諒解備忘錄並無對訂約各方產生涉及可能收購事項（包括發行價、代價、資本承

擔）之實質條款的具法律約束力義務，惟當中某些有關保密性、獨家期間、盡職

審查、支出、終止及監管法律之雜項及一般條款具有法律約束力。

有關賣方、目標公司之資料

趙靜女士為商人。誠如趙靜女士所告知，趙靜女士主要於國內從事醫療器材生產

及銷售、藥物銷售、保健品分銷及相關技術諮詢等。

侯雲德先生商人。誠如侯雲德先生所告知，侯雲德先生主要於國內從事疾病研

究、醫療技術開發、藥物及疫苗開發、醫療技術顧問等。

目標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誠如賣方所告知，目標公司經營生物藥

物、疫苗、診斷製劑的技術開發及轉讓，並為多間國內醫療中心提供技術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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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曾是病毒生物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組成部分，技術上依託於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著名分子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侯

雲德院士是目標公司的創始人，侯雲德院士曾擔任病毒生物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北京金迪克生物技術研究所董事長。目標公司現有 20多人科技人員，其

中4人為醫學生物學領域的博士，其餘均為大專以上學歷。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生物藥物、疫苗、診斷製劑的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諮

詢、技術服務等。目前具備四大平臺技術：

一 新型疫苗研發平臺技術

二 新型基因藥物研發平臺技術

三 病原體基因和蛋白質芯片平臺技術

四 新型滾環擴增（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技術平臺

目標公司目前擁有以下專利：

專利信息 專利號 公告日

一 一種新型安全的 JY免疫佐劑系統的組方及其應用 CN101347616B 2011年 5月 18日

二 一種防治人乳頭瘤病毒感染的複方疫苗組合物、

複方疫苗引導噴霧劑及其用途

CN101181636B 2010年 9月 15日

三 鼻腔噴霧型流感病毒滅活疫苗及其製備方法 CN100425288C 2008年 10月 15日

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 (i)製造及買賣玩具及禮品； (ii)勘探天然資源；及 (iii)投資於水果

種植、黃酒、休閒及文化等各種具潛力業務。

隨著 2019冠狀病毒病在全球大流行，各地的醫療需求大幅提高，反應出現時各地

醫療服務的短缺及不足，加上整體市民的健康意識提高，醫療產業將會是未來最

主要的社會及經濟發展項目之一。

董事會認為可能收購事項切合本集團尋求商機的投資策略，並有意收購可擴展本

集團業務的具有良好潛力的優質業務。可能收購事項將為本公司提供機會以使本

集團收入來源多元化及提升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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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目標公司由侯雲德先生（本公司之董事）擁有 25%股權，因此目標公司被視為

侯先生之聯繫人，收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侯先生已於董

事會會議上就批准諒解備忘錄之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所述，概無任何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於買賣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建議收購如獲落實，即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上市規則之相關規定。由於建議收購不一定落實，因此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啟軍

香港，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啟軍先生、陳劍先生及劉明卿先

生；及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侯雲德先生、王小寧先生、鄭皓安先生、江俊榮先

生、黎子彥先生及陳雨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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